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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反馈及采纳情况
2025年5月9日至2025年6月12日期间，我厅向社会公开征求对《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改意见建议，共收到修改意见建议4条，综合采纳4条。

	序号
	反馈意见建议
	采纳情况和理由

	1
	“绩效支出安排与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挂钩”建议修改为“绩效支出安排与项目组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挂钩”。
	采纳。已在第十一条中体现。

	2
	“项目经费预算由收入预算和经费预算构成”建议修改为“项目经费预算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构成”。
	采纳。已在第十三条中体现。

	3
	建议明确“设备费”是否可以由项目负责人直接调减用于其他直接费开支。
	综合采纳。第二十三条已明确规定对设备费预算调剂须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，项目承担单位审批。

	4
	现行科技项目合同对“间接费”分列有“绩效支出”和“其他费用”两项开支，建议明确“间接费”在总额不增加的前提下，“绩效支出”和“其他费用”两项开支之间是否可以自主调剂。
	综合采纳。已在第十一条第二款对间接费用的设置和使用作出明确规定。



